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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放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都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二者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我国普通高校法学教

学所固有的偏重理论知识讲解、教学空间封闭、教育资源有限等弊端,导致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脱节.

且不说法科学生在法学课堂上所获得的知识能否满足未来法律职业的需要,现实的困惑在于,仅依靠封闭

的法学课堂,根本无法满足法科学生法律职业准入的知识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普通高校法学教学模

式的境况下,通过开放教育理念的导入,以网络或数字媒体为平台,有针对性地为法科学生提供课外开放

性教学套餐,不仅可以丰富教学手段和内容,缓解普通高校法学教学资源的不足,而且还有助于法科学生

顺利通过法律职业的准入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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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放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契合

(一)开放教育强调教学的开放性,这正是当下普

通高校教学改革的方向之一

开放教育的重要形式特征就是开放性,表现为教

学时间、教学地点、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等方面的灵活

性,不受传统教学模式的羁束,学生对所学专业、教学

方式、授课教师等具有一定的选择权.而普通高等学

校在教学活动的组织上,则是将学生编成固定的班

级,并根据教师、教室、学分、学时、学期等情况,将学

生捆绑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接受封闭式、一次性、一
言堂的课堂教学,这种较为僵化的传统教学模式饱受

诟病.近年来,普通高等教育也开始着力进行教学改

革,其中不乏“课外辅修”“线上线下”“在线访谈”等多

种新教学手段的尝试,这些教学改革的目标无不包含

开放教育的开放、灵活等教育理念.
(二)开放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普通

高等教育始终以学生为本

开放教育的初衷是以学生为本,其核心教育理念

是以学生为主体,它既能为没有机会通过普通高等学

校获得学历的学生另辟蹊径,圆其求学求知梦,也能

让学生在不妨碍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接受高等教育,

开放教育从理念到实施,处处都充分考虑了社会学生

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求,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开放教育富有生命力的根源

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当今社会,开放式教育

理念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主流思潮之一,具有教学资源

开放、教学模式多样、教学理念前沿领先等特征[１].
作为全日制的普通高等教育,虽然一直致力于实现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目标,但受传统教学模式和管理体制

机制的制约,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实践始终不如人意.
近些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改革,以学生为本的教

学理念逐步得到了重视.在提升以学生为本的实践

能力上,开放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完全可以相互借

鉴,取长补短.
(三)开放教育的网络化教学手段备受当代大学

生的青睐

虽然开放教育也存在面授形式,但其主要的授课

模式还是依托视听技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广播电

视传输技术,再到９０年代后的远程多媒体教学,直至

当下依托各种数字传输技术的教学模式,如互联网在

线直播、微课等形式,其声情并茂、海量复制和快速传

播的授课模式颇受当代大学生的青睐.针对网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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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成长起来的“９０后”的大学生,如果普通高等学

校在传统的教师课堂教学之外,辅以开放教育形式的

网络或电子教学课程,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形式和内

容,同时也可以缓解普通高校教学资源的不足.
二、传统法学教学弊端召唤开放教育的适度融入

法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应用性均较强的社会科

学,截至２０１０年①,我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普通高

校多达６２３所,在校本科生２９万多人[２].但由于我

国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实行国家统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②(以下简称“法考”),普通高校的法科学生通过四

年的本科学习,要想实现自己的法律职业梦想,必须

通过法考③.然而,不论是我国现行的法学教学模

式,还是现有的教学资源,普通高校的法学教学均难

以保证或满足法科学生一次性或者在较短的时间内

顺利通过法考.为解决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

问题,将开放教育理念引入普通高校法学教学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
(一)普通高校传统法学教学模式所固有的保守

性弊端,内在地要求开放性教育手段的适度解围

受普通高等教育传统模式的影响,我国法学本科

专业的教学在各个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封闭式

的课堂教学,为了节约教学成本,每个年级的法科学

生被编成一个教学班级,绝大多数的高校采取大班制

集体授课.为了统一法学专业的教学尺度,早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制定了规

范性较强的法学专业培养大纲,例如,将法学本科专

业的必修课统一规定为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

讼法、经济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十六

门核心课程.对于每一门核心课程教学学时的设计,
教育主管部门也提出了指导性建议,专业课的设计表

现出整齐划一的特点.除了这些必修专业课程和英

语、政治、体育等基础课程外,法学专业培养大纲几乎

没有考虑与法律职业的接轨,并有针对性的开设一些

满足法科学生未来法律职业特别是法律职业准入的

刚需课程,课程设计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
针对固化的专业课程,虽然授课教师对法学课程

教学大纲设计得较为完美,但在教学学时较为紧张的

情况下,很多学校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教学学时和

教学内容“短斤少两”.即便教学时间比较充裕,授课

教师在教学方式上也基本上是一言堂的理论说教,基
本上都是概念的阐释、法条的诠释等,缺乏必要的师

生课堂互动,而且授课教师讲授的知识点也都是其较

为熟悉或者感兴趣的内容,缺乏对法律职业实际需求

的关切和回应,表现出明显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教圣贤书”的保守心态.保守、固化甚至僵化的教

学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脱节,法科学生难以跨过法律职业准入的门槛.
保守与开放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过度的保守及

其所带来的困境,自然需要适度的开放予以解围.具

体到普通高校法学教学,其固有的封闭性教学空间、
固化性教学课程以及自我性教学方式等问题,完全可

以通过开放性教学理念的融入予以消解.开放教育

融入的目的在于,让教学课堂变得灵活多样,让教学

课程更加贴近法律职业,让教学方式更加开放、灵活.
事实上,在当代高等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生生之间

的关系会随着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的更新与升级而不断演变[３].这就需要普通高校对

传统的封闭式、保守型的课堂教学适度引入体现现代

科技元素的开放性的教学手段.诚然,开放性教育内

容和形式的融入只是辅助性、补充性的,而不能完全

替代或全盘否定普通高校传统的教学模式.
(二)普通高校实体性法学教学资源的不足,客观

上需要虚拟性、开放性教育资源的适当补充

普通高校的法学教学离不开教室、教师等实体性

教学资源.随着普通高校近二十年的连续性扩招,以
及法学专业过多、过快的增容,课堂教学不仅存在教

室等物质性教学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法学教师资源

更是捉襟见肘.以安徽省合肥市的高校为例,除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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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的十年间,我国法学专业增长过快,在法学

教育呈现欣欣向荣表象的背后,法科毕业生出现了较为突出的就

业难问题.２０１０年之后,教育部基本上没有再新批准普通高等学

校设立法学专业,故此,行文引证的官方数据资料停留在２０１０年

年底.
事实上,我国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就实行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律
师和公证员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四大法律职业也是法科学生

主要的择业目标.２０１８年开始将司法考试更名为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法律职业资格准入扩大到从事行政处罚审核、复议;法律类

仲裁员;法律顾问等法律职业和岗位.
按照现行的考试政策,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含法学、知识产

权和监狱学)在大三第二学期末即可报考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考试时间为大四第一学期,如果考试通过,将在毕业前夕获得

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大学法学院为传统法学院外,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

科大学、安徽建筑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江淮

学院(独立学院)、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独立

学院)等六所高校在２０００年之后也依法设立了法学

本科专业.除了安徽大学和两所独立学院外,其他设

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院校均为理工科类高校,受学校定

位和人事编制等因素的影响,法学专业师资明显不

足,基本上都在１０人左右,少数高校还不足１０人,并
且教师职称多数是讲师,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过低,
而这些学校法学专业每年本科生招生数量基本上为

１００人左右.在现有的法学教师队伍中,部分专业教

师是由过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的教师转行过来,
可见,法学专业教师不仅存在数量不足的问题,而且

也存在专业水平整体不高的窘状.
由于实体性教学资源的不足,绝大多数的普通高

校基本上采取大班制上课,加之我国大学法学教学质

量始终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法学课堂的

教学效果自然被打折扣.从法科学生短期需求看,有
限的教学资源根本无法保证法科学生顺利跨过法律

职业的准入门槛———法考,大学给他们的只是一个可

以参加法考的资格.为了实现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

的有效衔接,为法科学生提供法律职业准入的帮助,
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普通高校法学教学资源不足

的困境下,有必要通过课堂外的开放性教育资源的补

充,以此缓解实体性教学资源的不足,例如,通过与教

师资源,特别是优质教师资源较为充裕的法学名校、
名师合作,或者通过社会教育机构(如知名法律职业

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借助虚拟的数字媒体平台,给法

科学生补充“营养”,这样既可以缓解教室、教师等实

体性教学资源的不足,又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法科学生

提供法律职业准入的辅助性、开放性教学菜单.
三、开放教育理念在普通高校法学教学中的实现

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职业是

法学教育的目标和归宿,二者应当实现有效衔接和良

性互动.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衔接和互动,首要的

是高校法学教学应当对法律职业准入考试即法考作

出积极的回应,虽然普通高等教育不是应试教育,但
鉴于法学专业的职业目标定位,这又是普通高校法学

教学不可回避的问题[４].在不颠覆普通高校法学教

学传统和功能的基础上,针对普通高校法学教学存在

的上述问题,有必要将开放教育理念引入教学改革之

中,具体构想如下.
(一)鼓励和支持优秀法学教师或教学名师开设

专业微课

鉴于普通高校实体性教学资源的不足,以及课堂

教学学时的限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当鼓励法学专业的

优秀教师或教学名师开发专业微课,这样既可以充分

地利用优质的教师资源,增强教学时间安排上的灵活

性,并克服教室供不应求的矛盾,而且也能增加法科

学生学时安排上的自主性.以法学本科生的刑事诉

讼法教学为例,一般法学院系的教学大纲只分配给授

课教师６０个左右的教学学时,而这些学时根本无法

保证刑事诉讼法内容的系统、深入讲解,且不说诉讼

原理部分的知识量,仅就刑事诉讼法典和相关司法解

释、司法文件而言,就多达３０多部,涉及的法条２０００
多条,授课教师除了对部分重点内容进行较详细的讲

解外,对多数内容只能一带而过.为此,授课教师可

以通过开发微课的方式,对诉讼原理、诉讼原则和制

度、诉讼程序等开发系列专题微课,让法科学生利用

业余时间,根据自己对理论、实务或某个专题的偏好、
需求等,自主、自由地在线学习,并可以与授课老师进

行交流互动.根据法科学生的不同需求,并结合专业

课教师的特长,微课内容既可以设计为偏重法学理论

的系列专题,以满足拟继续考研深造的学生需求,也
可以根据法科学生法考的需要,进行相关专题的设

计.总之,专业微课的设计既要考虑法学教学与法律

职业的适度衔接,也要考虑学生的现实需求.
为了提高教师开发微课的积极性,学校有关部门

应当在经费、技术、管理等方面提供相应的资助或帮

助,同时,还可以考虑将教师开发微课及其相应的工

作折算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作为授课教师的教学业

绩,纳入其学年或学期工作考核之中,并给予一定的

报酬.为了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可以将参与微课学习

作为辅修学分或者课程加分等手段,引导法科学生充

分利用碎片化的业余时间自主学习.
(二)开发法学名校、名师远程网络课程

借鉴开放大学的有益做法,法学教学资源不足或

师资队伍薄弱的普通高校可以主动联系知名法学院

校,邀请其教授或教学名师利用其业余时间为他们学

校的法科学生在线授课.考虑到这种开放教学的成

本,可以选择法学本科专业十六门核心课程中最重要

的课程(如刑法、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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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民事诉讼法等)进行远程教学,或者根据受助高

校教学力量强弱的实际状况,选择个别需要远程教学

补充的课程.当然,这种远程教学只是作为本校法学

专业教学的补充,而非替代应有的专业课的课堂教

学,在教学大纲设计上,既可以将远程教学作为本校

本门课程教学的一个辅助部分,并占一定的课程考核

成绩;也可以将远程教学的课程作为一种选修课程,
并配置一定的学分,让学生自主选择.

对于部分教学经费不足或者独立开发名校名师

远程课程较为困难的普通高校,还可以考虑与所在地

的开放大学进行相应合作,利用开放大学现有的远程

教学设施、设备或者技术资源,以节约普通高校远程

教学的成本;有条件的地区或高校,还可以将开放性

教学工作委托给开放大学来组织实施.考虑到多数

法科学生大三第二学期开始准备法考,普通高校开发

名校名师远程课程以设在大三之前为宜,以便法科学

生大三之后集中精力备战法考.
(三)与知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机构合作开

设课外法考辅导课程

为了快捷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接轨,在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完成的基础上,在高年级阶段(如大

三第二学期开始至大四学年),开设一些有利于法科

学生参加法考的辅助性课程,并设定适量的学分,这
样既能保证法科学生完成学业所需的学分,也有助于

他们积极准备法考.为此,可以鼓励高校法学院系与

社会上知名的法律考试培训机构进行合作,将辅助、
引导法科学生法考的相关课程“承包”给社会培训

机构.
在法考辅导课程属性的定性上,可以在法学本科

专业教学大纲中将其规定为实践类选修课.在与社

会培训机构的教学经费承担上,根据高校的实际情

况,既可以由高校全部来承担,也可以将这些课程设

计为有偿性的选修课,由学生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费

用.在辅导科目的设计上,根据学生的意愿,既可以

选择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等最核心的课程,也可以开设法考所要求的全部考

试科目的课程.在辅导机构授课模式上,既可以选择

网络在线授课,也可以选择集中面授,具体方式可以

由学校、法科学生和辅导机构三方共同协商,方式的

选择既要保证辅导效果,又要考虑辅导的经济成

本等.
总之,在保持普通高校传统教学模式特色不变的

情况下,适时、适量引入开放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不仅

可以丰富法学教学形式,提高法学教学效果,顺应数

字时代法科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新需求,更为重要的

是,开放教育理念在高校法学教学中的引入有助于法

科学生更加快捷地通过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实现以

学生为本的教育宗旨.

参考文献:
[１]　苏晓奇,张品茹．开放教育理念下成人教育模式改革初探[J]．成人教育,２０１８(２):３５．
[２]　杨晨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咨询组工作组成立[N]．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１Ｇ０４Ｇ０２(１)．
[３]　方志刚．远程实践教学:理念环境创新[J]．中国远程教育,２０１３(１):５９．
[４]　谭世贵．法律职业良性互动研究: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师为对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２８７．

OntheIntroductionofOpenEducationConcept
inLawTeach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HUZhibin１,XU Heping２

(１．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０３６,China;

２．SchoolofLiteratureandLaw,AnhuiRadioandTVUniversity,Hefei２３００２２,China)

Abstract:BothopeneducationandgeneralhighereducationadheretotheconceptofstudentＧoriented
education,whichhavesomecompatibility．Thelawteaching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Chinaemphasizes
onthetheoreticalknowledge,theclosureofteachingspaceandthelimitededucationalresources,which

５５

胡志斌,等:论开放教育理念在普通高校法学教学中的引入



causeslongdisconnectbetweenlaweducationandlegalprofession．Nottomentionwhethertheknowledge
acquiredbythestudentsinthelawclassescanmeettheneedsofthefuturelegalprofession,therealdilemma
isthatrelyingontheclosedlawclassescannotmeettheknowledgeneedsoflawstudents’legalcareeraccess．
Meanwhile,intheshorttermitisdifficulttochangetheteachingmodeoflaw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Therefore,it’ssuggestedthatintroducingtheopeneducationalconcept,usinginternetordigitalmediaas
theplatform,andprovidingtheextraＧcurricularandopenteachingpackagesforlawstudentscannotonly
enrichtheteachingmethodsandcontent,alleviatetheshortageoflawteachingresourcesincollegesand
universities,butalsohelpthelawstudentstopasstheadmissionexaminationoflegal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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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ketvaluemanagement”hasbeenwidelyadoptedbylistedcompaniesbecauseof“New
CountryNineArticles”．However,duetotheambiguityofitsconceptandthelackofnecessaryspecific
institutionalnormstoguide,itisdifficulttodistinguishtruefromfalseinthepracticeofmarketvalue
management,nomatterattheoperationallevelortheregulatorylevel,therearenosmalldifficulties．In
ordertosolvethechaosproblemofmarketvaluemanagementinpractice,theGuidelinesfortheMarket
ValueManagementSystemofListedCompaniesshouldbeissuedassoonaspossible,inwhichthelegal
conceptconnotation,targetorientationandtooluserulesofmarketvaluemanagementshouldbeclarified．
Meanwhile,theinvestigationandpunishmentofpseudoＧmarketvaluemanagementshouldbestrengthened,

andtherelevantinformationdisclosurerulesshouldalsoberefined,aimingtoleadthe marketvalue
managementto“returntotherigh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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